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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绿国证（北京）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

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工作方案 

尊敬的客户： 

    为贯彻落实《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

疫情防控期间实施好质量认证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，确保疫情防控期间

质量认证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实施，中绿国证（北京）认证中心做出如

下工作方案： 

一、疫情防控期间，认证委托人可正常提交初次认证申请，中心

的申请评审和文件评审照常进行。 

二、对于疫情期间应安排实施的再认证或监督审核，中心暂不派

出检查组实施现场检查，将以文件评审的方式进行。认证委托人应至

少向中心提供以下电子版文件资料，必要时配合检查组及时完成远程

沟通和审核： 

（1）疫情防控期间，认证委托人为确保认证的有效性制定的有

机生产工作管理体系文件及相关记录； 

（2）自上年度现场检查以来企业的变化情况； 

（3）内部检查； 

（4）上年度不符合报告整改情况； 

三、有机产品认证检查方案的实施，依据《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



则》、GB/T19630-2019《有机产品 生产、加工、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》

要求执行，具体内容详见《疫情防控期间远程审核作业指导书》； 

四、远程审核中开出的不符合项，应按照 GB/T19630-2019《有

机产品 生产、加工、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》的要求完成纠正和纠正

措施并得到验证。 

五、针对证书期满或即将到期的获证企业，顺延证书有效期至疫

情解除后的 3 个月（疫情解除时间以政府公告为准）； 

六、远程审核通过的获证企业，原则上中心会根据检查结果上报

《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》并签发证书。 

七、针对疫情防控期间，以文件审核和线上审核的项目，中心将

在疫情解除后通过现场补充检查和/或现场监督检查确定其有效性； 

八、必要时，中心将及时通知获证组织进一步补充要求及恢复正

常现场检查的时间，如果获证组织遇到问题，请及时向中心反馈。 

 

 

 

中绿国证（北京）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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